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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天聲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工業區開發計畫可行性規劃報告」 

經濟部備查意見暨答覆／辦理情形 

審查意見 答覆／辦理情形 

（一） 本部 99 年 10 月 21 日經授

工字第 09920417210 號函

（諒達）略以，依產業創新

條例設置產業園區，應先行

確認產業需求，及鄰近確無

適當之既有產業用地可供

利用。惟本案既有產業用地

可供利用之調查資料，似過

於簡化，宜補充說明；另 

貴府爾後依產業創新條例

申請或審查產業園區設置

案件時，應要求申請單位將

本部工業局 100 年 9 月 22

日工地字第 10000939580

號函（諒達）所附表二、表

三納入可行性規劃報告中。 

 本案既有產業用地可供利用之調

查資料已補充相關資料，詳可行性

規劃報告 P.2-12~P.2-13。 

 有關經濟部工業局 100 年 9 月 22

日工地字第 10000939580 號函所附

表二、表三已納入報告書中，詳可

行性規劃報告 P.2-14~P.2-15 

（二） 依產業創新條例第 39 條規

定，產業園區內應規劃一定

比例之產業用地及公共設

施用地，惟本案可行性規劃

報告第 4-8頁所述無需劃設

公共設施用地之用語與產

業創新條例規定不符，宜予

修正。 

 已修正於可行性規劃報告，詳可行

性規劃報告 P.4-8。 

（三） 本案可行性規劃報告表

2.5.1 及表 2.5.2 部分數字似

有誤植，如表 2.5.1 各土地

 已修正於可行性規劃報告表 2.5.1
及表 2.5.2 ，詳可行性規劃報告

P.2-19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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審查意見 答覆／辦理情形 

使用項目占全區土地百分

比部分，產業用地(一)綠化

空地應為 0.98%，產業用地

( 一 ) 類 似 通 路 應 為

12.36%，公共設施用地之類

似通路應為 4.52%；另表

2.5.2 各用地別占全區土地

百分比部分，公共設施用地

應為 27.35% 

（四） 經查本案各筆土地之公共

現值皆為每平方公尺 1,700

元，爰本案可行性規劃報告

及開發計畫內回饋金計算

公式，所載土地公告現值每

平方公尺 1,600 元一節，宜

予修正。 

 已於可行性規劃報告第六章第三

節財務計畫中修正土地公告現值

為每平方公尺 1,700 元，詳可行性

規劃報告 P.6-10。 

（五） 綜上，請 貴府依本部意見

妥處，再依產業創新條例施

行細則第 6 條規定辦理。 

 

 


